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教育局
益财预〔2021〕338号


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教育局

关于下达2021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补助资金的通知

：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1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1〕203号)，经研究，现核定下达你区2021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补助资金   万元(具体见附件)。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2050201学前教育”，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50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覆盖所有公办幼儿园以及办园质量完全达到标准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500元，所需资金由省、市、县市区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城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15号)明确的分类分档办法和分担比例执行，非省直管县省级负担之外的部分，由市本级和财政非省直管县按比例共同承担。

二、各区要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工作机制，履行主体责任，及时足额落实应分担资金。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及时将资金拨付安排给幼儿园，保障公办幼儿园良好运转、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稳定支持，加快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三、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育教育活动及行政管理、后勤服务所开展的日常消耗性支出，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偿还债务、园舍租赁，以及幼儿资助等非日常消耗性支出。各区要结合实际，科学制定使用管理细则，进一步明确开支范围、标准和程序要求，切实加强资金管，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 2021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教育局
                                 2021年11月19日
益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19日印发

附件

	2021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省级分担比例
	市级分担比例
	县级分担比例
	公办和完全达标民办普惠园幼儿数（人）
	资金额度合计
	已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

	
	
	
	
	小计
	公办园幼儿数
	完全达标民办普惠园幼儿数
	小计
	省级
	市级
	区级
	小计
	省级
	市级
	小计
	省级
	市级

	市本级及所辖区小计
	
	
	
	38972
	24450
	14522
	1949.00 
	998.00 
	373.29 
	577.71 
	806.36
	653.00 
	211.36 
	506.93 
	345.00 
	161.93 

	市中心
幼儿园
	50%
	50%
	
	459
	459
	0
	22.95 
	11.47 
	11.48 
	0.00 
	9.34 
	0.00 
	9.34 
	13.61 
	11.47 
	2.14 

	市特殊教育学校
	50%
	50%
	
	27
	27
	0
	1.35 
	0.68 
	0.67 
	0.00 
	0.00 
	0.00 
	0.00 
	1.35 
	0.68 
	0.67 

	资阳区
	50%
	20%
	30%
	8486
	5682
	2804
	424.00 
	212.00 
	84.80 
	127.20 
	215.04 
	160.00 
	55.04 
	81.76 
	52.00 
	29.76 

	赫山区
	50%
	20%
	30%
	27624
	16975
	10649
	1381.70 
	690.85 
	276.34 
	414.51 
	581.98 
	435.00 
	146.98 
	385.21 
	255.85 
	129.36 

	大通湖区
	70%
	
	30%
	2376
	1307
	1069
	119
	83
	0
	36
	58
	58
	0
	25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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